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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创新引领与加速融合，“十四

五”期间,城市大数据决策者、设计者、建设者将比以往更加关注城

市大数据发展现状。 

本报告选取了国家中心城市、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大数据试点示

范城市以及全国主要经济圈的 17 个代表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包括北

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贵阳、南京、武汉、重庆、成都、郑

州、福州、天津、西安、沈阳、长沙、呼和浩特。本报告通过对以上

17 个重点城市的大数据发展水平进行评估与分析，期望能为推动我

国及城市大数据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本报告以数据可获得性、客观性、公平性、可信性为基本原则，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确定了覆盖产业发展、发展环境、创新发展和数据

治理 4 个一级指标、13 个二级指标、25 个三级指标的城市大数据发

展指数评价体系。力求以严谨、扎实、全面的科学研究为大数据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这是我们团队决意承担并实施这一项目的觉

悟之所系。 

遗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谅解。倘有任何意见和建议，敬

希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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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大数据发展态势 

2.1 新基建促进 5G+大数据高速发展 

作为新一代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的核心，5G 具有比 4G 更高的速

度、更大的容量和更低的延迟，满足了大数据产业对海量数据传输、

存储和处理的需求。5G 将对大数据产业产生深远影响，推动大数据产

业链迅速发展。 

自从宣布开启 5G 商用以来，我国先后将 5G 写入 2020 年政府工

作报告，实施“新基建”战略，将 5G 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与

此同时，我国以工信部为主导，也发布了《关于推进 5G 加快发展的

通知》等诸多文件，明确 5G 发展的未来目标、主要任务和详细措施，

给予 5G 发展诸多支持及引导，并释放出红利。2021 年 7月，工业和

信息化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等十部门联合印发《5G 应用“扬帆”行动计划（2021-2023 年）》，

明确到 2023 年，我国 5G 应用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持续增

强。打造 IT（信息技术）、CT（通信技术）、OT（运营技术）深度融

合新生态，实现重点领域 5G 应用深度和广度双突破，构建技术产业

和标准体系双支柱，网络、平台、安全等基础能力进一步提升，5G应

用“扬帆远航”的局面逐步形成。 

紧跟国家号召，各省市地区出台了诸多 5G相关政策。仅 2020年，

就有超过 20多个省市发布新规，例如福建省《关于进一步支持 5G 网

络建设和产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安徽省《支持 5G 发展若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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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云南省《5G产业发展实施方案》、重庆市《关于保障 5G 网络

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等。 

根据工信部的数据，我国 2020年已累计建成 5G基站 71.8万个，

推动共建共享 5G 基站 33万个。工信部部长肖亚庆在全国工业和信息

化工作会议上表示，2021 将新建 5G 基站 60 万个以上，加快主要城

市 5G覆盖。同时聚焦 10个重点行业，形成 20 大典型工业应用场景。

从应用侧看，在 5G网络规模化的持续驱动下，我国 5G 消费类应用逐

渐成熟，运营商专网项目纷纷落地，工业互联网行业应用多点开花。 

2.2 大数据市场主体高速发展 

近年来我国大数据企业高速发展，根据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数

据显示，我国大数据企业主要分布在北京、广东、上海、浙江等经济

发达地区。据统计，2020 年参与到大数据相关项目的企业超过 3 万

家。相关数据情况见下表。 

表 2-1 大数据企业数量城市排名（TOP50） 

排名 城市 省市 
大数据企

业数量 
排名 城市 省市 

大数据企

业数量 

1 北京市 北京 3700 26 天津市 天津 328 

2 上海市 上海 1797 27 宁波市 浙江 299 

3 杭州市 浙江 1182 28 沈阳市 辽宁 299 

4 广州市 广东 1157 29 哈尔滨市 黑龙江 298 

5 南昌市 江西 1109 30 银川市 宁夏 254 

6 武汉市 湖北 1083 31 太原市 山西 242 

7 深圳市 广东 1031 32 大连市 辽宁 218 



 4 

 

8 成都市 四川 913 33 乌鲁木齐市 新疆 218 

9 合肥市 安徽 829 34 西宁市 青海 201 

10 福州市 福建 814 35 赣州市 江西 189 

11 重庆市 重庆 760 36 东莞市 广东 171 

12 郑州市 河南 740 37 泉州市 福建 163 

13 石家庄市 河北 705 38 温州市 浙江 162 

14 南京市 江苏 617 39 临沂市 山东 157 

15 南宁市 广西 609 40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自治区 148 

16 济南市 山东 587 41 保定市 河北 145 

17 厦门市 福建 544 42 宜春市 江西 137 

18 兰州市 甘肃 540 43 吉林市 吉林 136 

19 长春市 吉林 513 44 佛山市 广东 133 

20 昆明市 云南 488 45 烟台市 山东 132 

21 长沙市 湖南 485 46 珠海市 广东 131 

22 西安市 陕西 476 47 潍坊市 山东 128 

23 苏州市 江苏 412 48 南通市 江苏 128 

24 贵阳市 贵州 399 49 上饶市 江西 125 

25 青岛市 山东 361 50 无锡市 江苏 123 

2.3 数据开放共享的落地实施进展加快 

各地政务数据开放共享的制度体系逐步完善。根据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统计，到 2020 年，除黑龙江以外，全国共有 30 个省份出台了

56 份政府开放的相关政策文件。在确定数据开放共享内容方面，各地

坚持需求导向、目标导向，征求行业协会、相关企业、社会公众和行

业主管部门的意见建议，形成数据开放共享目录清单，并动态调整。

在开放共享数据范围方面，由政务数据扩展至企事业单位所涉及的公

共数据资源。据统计，全国开放数据集总量从 2017 年到 2019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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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6 倍。在开放共享数据成果形式方面，包括服务应用、数据可视化、

研究成果、创新方案等数据开放共享形式。 

各地政务数据开放共享的落地实施进展加快。截至 2020 年 4 月

底，全国已有 130 个省级、副省级和地级政府上线了数据开放平台

（来源：复旦大学《2020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具备数据

检索、数据申请、数据获取和数据探索等基本能力，形成了省市分级

维护数据资源、协同共享数据资源体系的局面。 

2.4 大数据治理越来越被重视 

自 2014 年部分省市陆续成立大数据局以来，全国共有 20个省级

政府和 80 个以上的副省级和地级市政府成立了专门的职能机构，对

政府内部的数据进行统一协调管理。 

多地颁发的政务数据管理办法明确了数据权责清单。各级政府纷

纷建立数据统筹集约管理机制，建立覆盖数据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制度

体系和标准体系。各地各部门按统一的标准规范和要求，组织开展数

据治理专项工作，由大数据主管机构负责指正、监督、管理和协调工

作，并对各级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数据资源管理情况进行考核。 

数据安全管理的相关标准不断完善。《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安全

能力成熟度模型》（GB/T 337988-2019）已于 2020 年 3 月正式实施。

工信部于 2020 年 3月印发了《工业数据分类分级指南（试行）》，4

月发布了《网络数据安全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征求意见稿）。中国

人民银行于 2020 年 9 月发布了《金融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分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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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T 0197-2020）。 

从重视数据安全，升级到重视知识的安全。以前谈数据安全更多

是聚焦到原始数据和粗加工后的数据安全，而对于数据分析成果和从

数据挖掘出来的知识在系统、管理方面往往缺乏明确有效的管理手段。

随着大数据应用的不断深入，逐渐意识到大数据分析的成果，数据挖

掘形成的知识在价值密度上远远高于原始和粗加工的数据，所以数据

安全中增加知识安全正在成为趋势。 

2.5 大数据创新成果显著 

多地举办数据创新应用活动，推进政务数据开发利用，激发数据

活力。深圳、贵阳、上海、杭州、成都等连续举办了开放数据应用创

新大赛，在进一步推动政府部门开放数据的同时，也提升了政务数据

资源利用效率，激发社会创新活力。数据开放共享涉及疫情防控、环

境保护、社会治理、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产生了一系列成果。 

 

图 2-1 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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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专利数量为例，在专利申请数量方面，重点城市专利申请的数

量逐年增加，至 2020 年 17 个重点城市的专利申请总数从 2012 年的

48067 增至 162372，专利申请数量翻了近 4 倍。其中北京、上海、深

圳、南京、广州、杭州等重点城市 2020 年专利申请数量超万件，展

现了强劲的科研创新能力，详细数据见下表。 

表 2-2 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图 2-2 专利授权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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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利授权方面，专利授权数量也由 2012 年的 23412 件增至

2020 年的 90831 件，北京、深圳两市 2020 年专利授权数量超万件。

说明各重点城市的创新能力逐年提升，知识产权数量逐年增加。 

表 2-3 专利授权趋势分析 

 

2.6 大数据法律法规正在完善 

大数据产业在发挥资源禀赋效应的同时，也催出诸多隐患，如侵

犯个人隐私、泄露国家机密、数据权属不明、数据垄断以及不正当竞

争等。近年来我国数据立法进程不断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

全法》于 2021 年 6月 10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数据安全法》是为了规范数据处理活动，保障数据安全，促进数据开

发利用，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

益，制定的法律。 

2020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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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确立了个人信息处理应遵循的原则，强调处理个人信息应当用合

法、正当的方式，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处理信息应遵循公开、透

明的原则。 

推进大数据产业的创新发展，必须加强领域内法律建设，构建公

平、自由、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3 城市大数据发展指标研究 

3.1 城市大数据发展评价方法 

主成分分析法（PCA）是一种普遍使用的多元统计方法，它的基

本原理是将最初的多个指标组合成若干个彼此不相关的综合指标，然

后由这若干个指标分析研究对象的特点和本质。综合指标提炼出所有

原指标的主要统计信息（即反映该指标值个体变异程度的方差），称

为主成分。若某个指标的方差越大，则它越能用来区分总体中的个体，

相反方差为零，则此指标就不能用来区分个体，因为它们的个体指标

值相同。由综合指标的方差信息从多到少，依次称其为第一主成分、

第二主成分，依此类推。 

根据搜集到的大数据发展相关数据，按照主成分分析方法的步骤，

本报告构建了主成分权重约束堆，为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提供充

足的数据准备。在主成分分析方法中，按照累积贡献率大于 85%的要

求提取指标的主成分，计算主成分得分，并对得到的各主成分进行归

一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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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城市大数据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城市大数据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包含产业发展、发展环境、创新发

展和数据治理共 4个一级指标、13 个二级指标和 25 个三级指标，具

体指标说明如下： 

1.产业发展 

产业发展主要评估城市大数据发展的市场情况和企业情况，包括

2 个二级指标和 5 个三级指标，见下表。 

表 3-1 产业发展指标体系 

序号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应用方法 

1 

市场情况 

大数据项目规模 
根据各区域大数据项目金额（亿元）和各

区域 GDP的比值进行度量 

2 大数据行业集中度 
根据各区域大数据项目中标金额排名前

八位的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进行度量 

3 产业辐射度 

根据各区域大数据企业在外地中标项目

金额和各区域大数据企业中标项目总金

额的比值进行度量 

4 

企业情况 

高新技术企业规模 
根据各区域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和各区域

常住人口（百万人）的比值进行度量 

5 大数据企业规模 
根据各区域大数据企业数量和各区域常

住人口（百万人）的比值进行度量 

2.发展环境 

发展环境主要从政策法规、数据中心建设、网络基础设施和试点

示范情况四个方面进行评估，考察城市大数据发展环境的综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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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4 个二级指标和 8 个三级指标，见下表。 

表 3-2 发展环境指标体系 

序号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应用方法 

1 

政策法规 

政策法规完善度 
根据各区域大数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条文数量

进行度量 

2 专项规划完善度 
根据各区域大数据相关的专项规划条文数量

进行度量 

3 
数据中心

建设 
数据中心规模 根据各区域建立的数据中心数量进行度量 

4 

网络基础

设施 

5G发展 
根据各区域建立 5G 基站数量和各区域常住

人口（百万人）的比值进行度量 

5 IPv6指数 
根据国家 IPv6 发展监测平台提供的数据进

行度量 

6 宽带速率 根据网宿科技提供的带宽测试数据进行度量 

7 
试点示范

情况 

2020年大数据产业发

展试点示范项目规模 

根据各区域 2020 年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

范项目数量进行度量 

8 
 2020新型信息消费

项目规模 

根据各区域 2020 新型信息消费项目数量进

行度量 

3.创新发展 

创新发展主要从创新环境、创新成果和人才保障三个方面进行评

估，包括 3 个二级指标和 6个三级指标，见下表。 

表 3-3 创新发展指标体系 

序号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应用方法 

1 

创新环境 

企业技术中心规模 
根据各区域企业技术中心数量进行

度量 

2 研究交流平台规模 
根据各区域大数据研究机构、联盟

/协会数量进行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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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D经费投入强度 
根据各区域 R&D经费和各区域国民

生产总值的比值进行度量 

4 创新成果 知识产权授权规模 

根据各区域 2020年专利授权数量

和各区域常住人口（百万人）的比

值进行度量 

5 

人才保障 

R&D人员规模 根据各区域 R&D人员数量进行度量 

6 大数据专业规模 

根据各区域开设大数据相关课程的

高校数量和各区域常住人口（百万

人）的比值进行度量 

4.数据治理 

数据治理主要评估城市标准化建设、治理数据成果、数据治理管

理和数字政府建设情况，包括 4 个二级指标和 6 个三级指标。 

表 3-4 数据治理指标体系 

序号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应用方法 

1 标准化建设 标准化建设完善度 
根据各区域出台现行数据相关的标准

规范条文数量进行度量 

2 

治理数据成果 

重点领域数据公开度 根据各区域覆盖领域的数量进行度量 

3 数据开放共享度 

根据各区域政务数据开放共享平台共

享数据集、数据项、数据接口、覆盖领

域数、数据总量、数据更新速度进行度

量 

4 

数据治理管理 

贯标企业规模 
根据各区域贯标企业数量及其等级进

行度量 

5 数据管理完善度 
根据各区域出台现行数据相关的数据

管理办法条文数量进行度量 

6 数字政府 数字政府发展指数 引用《2020数字政府发展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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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城市大数据发展指标数据来源 

根据研究需要，从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各重点城市政府网站、

工信部、发改委等官方网站采集指标数据，数据来源详细情况见下表。 

表 3-5 指标数据来源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数据来源 

1 

产业发展 

市场情况 

大数据项目规模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2 大数据行业集中度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3 产业辐射度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4 
企业情况 

高新技术企业规模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网 

5 大数据企业规模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6 

发展环境 

政策法规 
政策法规完善度 各重点城市政府网站 

7 专项规划完善度 各重点城市政府网站 

8 数据中心建设 数据中心规模 
工信部：2020国家绿色数据中心名单公

示 

9 

网络设施情况 

5G发展 各重点城市政府网站 

10 IPv6指数 国家 IPv6发展监测平台 

11 带宽速率 网宿科技 

12 

试点示范情况 

2020年大数据产业发

展试点示范项目规模 

工信部：2020年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

范项目名单公示 

13 
2020新型信息消费项

目规模 

工信部：2020年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

遴选结果公示 

14 

创新发展 

创新环境 

企业技术中心规模 
发改委：2020年(第 27批)新认定及全部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名单 

15 研究交流平台规模 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  

16 R&D经费投入强度 各重点城市统计年鉴 

17 创新成果 知识产权授权规模 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专利信息中心 

18 人才保障 R&D人员规模 各重点城市统计年鉴 

https://datasearch.chinanpo.gov.cn/gsxt/new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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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大数据专业开设规模 成信大产业互联网研究院提供 

20 

数据治理 

标准化建设 标准化建设完善度 地方标准信息服务平台 

21 
治理数据成果 

重点领域数据公开度 各重点城市政府网站 

22 数据开放共享度 各重点城市政务数据开放平台 

23 
数据治理管理 

贯标企业规模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 

24 数据管理完善度 各重点城市政府网站 

25 数字政府 数字政府发展指数 
清华大学数据治理研究中心： 

《2020数字政府发展指数》 

 

4 重点城市大数据发展评价结果 

4.1 重点城市大数据发展总体评价结果 

 

图 4-1 总体指数 

重点城市大数据发展总体指数评价结果为：北京排名最高，大数

据发展指数达到了 90 以上；深圳、上海、广州大数据发展指数在 80

以上；杭州、贵阳、南京等在内的 9个城市大数据发展指数都在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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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之间；西安、长沙、沈阳、呼和浩特的大数据发展指数在 60 以上。 

4.2 重点城市大数据发展总体情况分析 

 

图 4-2 大数据发展总体情况评价分析 

综合来看，北京在产业发展、发展环境、创新发展、数据治理四

个方面均处在领先地位，位居第一，大数据发展指数高，综合发展水

平领先于其他重点城市，这得益于其产业政策与环境完善、大数据产

业规模大、产业质量优质、对人才的吸引力强。 

产业发展方面，杭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水平紧跟北京位居第二，上

海、广州、武汉分别位列第三、第四、第五。呼和浩特在产业发展上

居于末位，其市场和企业规模与排名第一的北京相比均比较落后。 

发展环境方面，上海紧跟北京位居第二，两者大数据发展指数差

距不大。贵阳第三，天津和成都分别位列第四和第五，呼和浩特在发

展环境上还有待加强。 

创新发展方面，深圳紧跟北京位列第二，两者大数据相关研究机



 16 

 

构、科研人才数量较多，研究成果丰硕。上海、广州、杭州分别位列

第三、第四、第五。呼和浩特创新环境指数仅为 52.70，与其他重点

城市有一定差距。 

数据治理方面，除北京外，深圳的数据治理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位列第二，数据治理体系完善。广州、贵阳、南京分别位列第三、第

四、第五。西安的数据治理指数较低，居于末位。 

重点城市产业发展、发展环境、创新发展、数据治理等详细分值

见下表。 

表 4-1 大数据发展总体情况 

城市 产业发展 发展环境 创新发展 数据治理 

北京 97.19 94.81 97.57 85.87 

深圳 80.80 74.83 92.43 85.27 

上海 83.95 90.16 85.92 72.86 

广州 83.42 79.66 81.52 83.29 

杭州 84.35 76.87 79.71 77.18 

贵阳 72.73 85.02 65.24 82.96 

南京 77.70 75.99 73.24 78.50 

重庆 79.26 79.25 71.79 73.00 

武汉 81.04 77.84 73.09 64.59 

天津 71.72 82.09 65.58 70.93 

成都 73.91 79.89 67.99 67.54 

郑州 73.21 78.20 69.49 64.08 

福州 79.44 75.47 59.33 67.00 

西安 69.96 73.46 78.55 55.73 

长沙 72.70 75.48 66.13 61.54 

沈阳 70.35 72.19 61.69 6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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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 64.36 71.59 52.70 60.19 

按区域分析，华北地区（北京、天津、呼和浩特）在发展环境、

产业发展两个方面指数较高；华东地区（上海、南京、杭州、福州）

在产业发展、发展环境两个方面指数较高；华南地区（广州、深圳）

在创新发展、数据治理、产业发展三个方面指数较高；华中地区（武

汉、郑州、长沙）在发展环境、产业发展两个方面指数较高；西南地

区（重庆、成都、贵阳）在发展环境、产业发展两个方面指数较高，

分析见下图。 

 

图 4-3 不同区域大数据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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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点城市大数据产业发展评价结果 

5.1 重点城市大数据产业发展评价结果 

 

图 5-1 产业发展指数情况 

产业发展指数排名第一的为北京，达到了 90以上；杭州、上海、

广州、武汉、深圳均处于 80-90 之间；其余城市都在 80以下。 

产业发展情况分别从市场情况和企业情况两个方面进行考量。 

 

图 5-2 市场情况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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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情况指数来看，排名第一的是重庆，北京位列第二，广州、

福州、上海、杭州的市场情况指数在 80-90 之间，贵阳在内的 11 个

重点城市处于 60-80 之间。 

 

图 5-3 企业情况指数 

从企业情况指数来看，北京排名第一，杭州、深圳、上海、武汉、

南京处于 80-90 之间，广州在内的 10 个重点城市的企业情况指数均

处于 60-80 之间，呼和浩特的企业情况指数在 60以下。 

5.2 重点城市大数据产业发展情况分析 

5.2.1 市场情况 

市场情况主要对大数据项目规模、大数据行业集中度和产业辐射

度进行考察。 

从大数据项目规模来看，大数据项目总金额超过 100 亿元的有北

京、重庆、上海和广州，深圳、成都、武汉、杭州、郑州、福州、天

津、贵阳、长沙和南京的大数据项目规模均处于 10亿至 100 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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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西安，呼和浩特的大数据项目规模在 10 亿以下。 

 

图 5-4 大数据项目规模 

从大数据行业集中度来看，呼和浩特、西安、深圳、成都的行业

集中度均在 70%以上，这些城市大数据市场相对比较集中；广州、上

海、福州、杭州、北京、重庆的大数据行业集中度在 40%以下，大数

据市场开放程度高；其他重点城市在 40%-70%之间。 

 

图 5-5 大数据行业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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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辐射度来看，沈阳、武汉、福州、杭州、广州、郑州、北

京和深圳的产业辐射能力都达到了 90以上，南京、西安、呼和浩特、

重庆、成都处于 80-90 之间，长沙、天津、贵阳和上海都在 80以下。  

 

图 5-6 产业辐射度 

5.2.2 企业情况 

企业情况主要从高新技术企业规模和大数据企业规模进行考察。 

从高新技术企业规模来看，排名前五的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

深圳、广州和杭州，达到了 3000 家以上；天津、武汉、成都、西安

和南京处于 2000-3000 家之间；其余城市均在 2000家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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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高新技术企业规模 

从大数据企业规模来看，北京大数据企业数量为 3700 家，位居

第一；上海、杭州、广州、武汉和深圳大数据企业数量为 1000-2000

家；其余重点城市均在 1000 家以下。 

 

图 5-8 大数据企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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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重点城市大数据发展环境评价结果 

6.1 重点城市大数据发展环境评价结果 

 

图 6-1 发展环境指数 

发展环境指数排名前五的依次为北京、上海、贵阳、天津、成都，

相对来说，这 5个城市的大数据发展环境较好。 

发展环境指数主要从政策法规、数据中心建设、网络基础设施和

试点示范四个方面进行考量，下面就这四个方面依次进行分析。 

 

图 6-2 政策法规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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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策法规方面来看，各地均出台了大数据相关的政策法规，以

促进当地大数据产业良好发展，其中，上海发展最好，位列第一；贵

阳政策法规指数为 95.18，位列第二；成都政策法规的发展完善紧随

其后，位列第三。 

 

图 6-3 数据中心建设指数 

从数据中心建设方面来看，17 个重点城市的发展并不均衡。数据

中心建设指数在 90以上的是北京、上海、贵阳，其中北京最为突出，

数据中心建设较为完善；天津、重庆、广州、深圳、福州、南京、呼

和浩特指数在 70-90 之间；其余 7个城市指数均在 7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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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网络基础设施指数 

从网络基础设施整体情况来看，排名前五的城市依次为杭州、长

沙、深圳、广州和北京，其中杭州网络基础设施指数达 98.73，网络

基础设施相对健全。 

 

图 6-5 试点示范情况指数 

从试点示范情况来看，17个重点城市的试点示范情况差异较大。

北京试点示范指数达到 100，而其他 16 座城市的试点示范指数在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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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武汉、上海、杭州、成都等 13个重点城市试点示范指数在 60

以上，沈阳、深圳、福州试点示范指数均在 60 以下。 

6.2 重点城市大数据发展环境情况分析 

各重点城市通过制定大数据相关政策法规、建设数据中心、改善

网络基础设施以及试点示范为当地大数据产业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

础。以下针对大数据发展环境的四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6.2.1 政策法规 

17 个重点城市均出台了大数据相关政策法规和专项规划。从发

布数量来看，政策法规数量排名前五的城市分别是上海、郑州、成都、

北京、天津。专项规划数量排名前五的城市分别是贵阳、上海、成都、

天津、西安。各个城市在以上两个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为本地

大数据建设与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指明了发展方向。 

表 6-1 重点城市大数据相关政策发布一览表（部分） 

城市 政策类型 相关政策、专项规划名称 

北京 

法规政策 

《北京市大数据和云计算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 年)》 

《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设立工作实施方案》 

《数字经济领域“两区”建设工作方案》 

专项规划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数字经济引领发展行动计划(2020-

2022年)》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智慧城市发展行动纲要》 

《北京市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行动纲要(2020-2022 年)》 

《北京市“十三五”时期信息化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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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法规政策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

监管》的实施意见 

《重庆市支持大数据智能化产业人才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重庆市数字化城市市政管理办法》 

《重庆市大数据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2020-2022年）》 

专项规划 
《重庆市信息化发展“十四五”规划》 

《重庆市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行动方案（2016―2020 年）》 

广州 

法规政策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实施意见 

专项规划 

《“智慧司法”信息化建设三年规划》 

《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5 年）》 

《广州市信息化发展第十三个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杭州 

法规政策 

《2021年数据开放工作方案》 

《2020年杭州市数据开放的工作实施方案》 

《杭州市公共数据开放 2021 年度工作计划》 

专项规划 

《杭州市数字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稿）》 

《杭州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稿）》 

杭州市数据中心优化布局建设的意见 

6.2.2 数据中心建设 

数据中心建设主要以数据中心规模为评定标准，17 个重点城市

数据中心总量达 67家，其中北京地区多达 11 家，贵阳和上海的数量

紧随其后，各有 8家，其余 14个重点城市均有不同程度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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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数据中心规模 

6.2.3 网络基础设施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全球最大的 5G 独立组网网络，因此将 5G基

站作为一项重要的指标，分别统计了 17 个重点城市的 5G 基站总数，

以各城市常住人口作为基数，计算出该地区平均每百万人 5G 基站个

数，能够良好的反应各城市 5G 基站覆盖情况。由下图可以看出，排

名前五的城市分别为杭州、长沙、广州、深圳、北京，其中杭州表现

最为突出，5G 基站比例高达每百万人 52.4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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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5G 发展 

IPv6指数方面，IPv6 指数最高的是南京市，指数为 60.99；排名

前五的还有西安、广州、深圳和杭州；位于末位的沈阳市也达到了 53.7，

故各城市 IPv6 指数差距较小。  

 

图 6-8 IPv6 指数 

就带宽平均速率情况来看，带宽平均速率较为平稳，均在 53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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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排名前五的城市依次为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成都。 

 

图 6-9 带宽速率 

6.2.4 试点示范情况 

试点示范情况以工信部发布的《2020 年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名

单》、《工业数据分类分级应用试点案例集》、《信息消费示范城市》

（分为综合型和特色型）、《智能制造标杆企业案例集》以及《2020

年新型消费项目遴选结果》试点示范名单作为衡量标准。 

其中，根据工信部发布的《2020 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名

单》，2020 年全国各省市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共计 200 个，

17 个重点城市均有项目入选。其中，北京大数据企业众多，入选试点

示范项目共 12 个；上海入选试点示范项目共 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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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0 2020 年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规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持续释放内

需潜力的指导意见》，工信部从生活、平台、新型产品、公共服务、

行业五大方面遴选了 2020 年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共计 100 个，17

个重点城市均有项目入选。从入选项目数量来看，可以分为三个梯队，

北京、武汉、杭州、上海位于第一梯队，入选新型信息消费项目数分

别为 9、8、7、6；成都、广州、西安、长沙、郑州、重庆为第二梯队，

入选项目数在 2-4条之间；其余包括天津在内的 7 个重点城市为第三

梯队，均只有一个项目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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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1 2020 新型信息消费项目规模 

信息消费示范城市中，综合型信息消费示范城市 3 个，特色型信

息消费示范城市 8个。其中南京入选综合型信息消费示范城市，贵阳

入选特色型（公共服务类）信息消费示范城市。 

表 6-2 信息消费示范城市 

综合型信息消费示范城市 

无锡市 

南京市 

宁波市 

特色型信息消费示范城市 

温州市(公共服务类) 

贵阳市(公共服务类) 

蚌埠市(公共服务类） 

株洲市（公共服务类） 

赣州市(行业类) 

莆田市(行业类) 

泸州市(行业类) 

昆明市(生活类) 

《工业数据分类分级应用试点案例集》中，北京共有 3 个入选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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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案例，长沙有 2个入选试点案例，广州、成都、深圳、杭州、福州

各有 1 个入选试点案例。 

表 6-3 工业数据分类分级应用试点案例集 

地区 企业名称 

北京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军盛名世物流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赢领智尚服饰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卷烟厂 

成都 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福州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杭州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为进一步发挥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引领示范作用，工信部组织编制

了《智能制造标杆企业案例集》，案例来自汽车整车、家用电器、电

池制造、石油化工、通用仪器等多个行业领域，其中 17 个重点城市

中，仅上海的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以及天津的丹佛斯（天津）有限

公司成功入选。 

表 6-4 智能制造标杆企业案例集 

地区 企业名称 

上海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 

天津 丹佛斯（天津）有限公司 

徐州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青岛 青岛海尔特种制冷电器有限公司 

宁德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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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潍坊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鞍山 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苏州 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 

青岛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九江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 

桐乡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 重点城市数据治理评价结果 

7.1 重点城市数据治理评价结果 

 

图 7-1 数据治理指数 

从数据治理指数情况来看，北京、深圳、广州、贵阳数据治理指

数均在 80 以上；南京、杭州、重庆、上海、天津的数据治理指数均

在 70-80之间；其余重点城市数据治理指数均在 70 以下。 

数据治理情况分别从标准化建设、治理数据成果、数据管理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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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政府四个方面进行考量。 

 

图 7-2 标准化建设指数 

标准化建设方面，沈阳、南京、深圳、呼和浩特、广州、成都的

标准化建设指数均在 90 以上，位于标准化建设第一梯队；杭州、上

海、重庆、北京、福州、贵阳等指数均在 80-90 之间，位于标准化建

设第二梯队；郑州、武汉、天津、长沙等指数均在 60-80 之间，位于

标准化建设第三梯队；西安在的标准化建设指数远远落后于其他重点

城市，仅为 4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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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治理数据成果指数 

治理数据成果方面，北京、贵阳、广州和成都均达到了 85 以上；

上海、福州、西安、深圳、南京和武汉处于 80-85 之间；其余 7 个重

点城市的治理数据指数均在 70-80之间，差距不大。 

 

图 7-4 数据管理指数 

数据管理方面，北京的数据管理指数位列第一，贵阳位列第二，

广州、深圳的数据治理管理指数均在 80 以上，重庆、天津、南京的

数据治理管理指数在 60-80 之间，杭州、福州、上海等 10 个重点城

市的数据治理管理指数均在 6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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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数字政府指数 

根据清华大学数据治理研究中心 2020 年 10 月发布的《2020 数

字政府发展指数报告》，从组织机构、制度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效

果等四个方面的综合得分进行测算，深圳、杭州、广州位列前三，上

海、北京分别位列第四、第五。 

7.2 重点城市数据治理情况分析 

7.2.1 标准化建设 

从地方标准规范数量来看，南京可遵照执行的与大数据相关的地

方标准共 100 项，数量方面超过其他 16 个重点城市；郑州和长沙可

遵照执行的大数据相关地方标准分别为 88 和 80 项；天津可遵照执行

的大数据相关地方标准较少，仅有 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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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 标准化建设完善度 

7.2.2 治理数据成果 

数据开放共享程度主要从各重点城市政务数据开放共享平台的

开放数据部门覆盖率、开放共享数据集、主题库数量、开放数据覆盖

领域数量、API 数量以及平台数据总量等方面衡量。如下图所示，重

点城市排名前五的分别是北京、上海、杭州、成都、深圳。 

 

图 7-7 数据开放共享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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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放数据集方面，北京以 10198 个开放数据集高居榜首，上海

和重庆分别以 5203、4292 个开放数据集紧随其后，南京、沈阳、西

安、呼和浩特、长沙等 5 个重点城市暂未上线数据开放共享平台。 

 

图 7-8 开放数据集情况 

在开放数据主题方面，17 个重点城市开放数据覆盖了财政、交

通、文化、卫生、体育、能源、资源等多个领域。上海开放数据主题

库数量共计 50 个，在已经上线数据开放共享平台的重点城市中数量

最多；杭州市开放数据主题库 38 个；成都、天津开放数据主题库数

量为 21 个；北京、重庆、福州、郑州开放数据主题库数量均为 2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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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 开放主题库情况 

在已上线数据开放共享平台的重点城市中，数据接口（API）数

量差距较大。深圳开放的 API 数量最多，共 2429个，上海以 2395 个

位居第二，其次是北京 1701 个，郑州 1609个。开放数据接口最少的

城市为成都，只有 83 个。 

 

图 7-10开放数据接口情况 

就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情况而言，贵阳以 47 个重点领域信息公开

数量位居第一，远超其他 16 个重点城市；包含上海、郑州在内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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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点城市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数量均在 20-30个之间；成都、福州等

6 个重点城市的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数量均在 10-20 之间；呼和浩特重

点领域信息公开数量最少，仅为 8个。 

 

图 7-11重点领域数据公开度 

7.2.3 数据管理 

根据《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工作管理办法（暂行）》的有关

规定，17个重点城市贯标企业共 73 家，量化管理级共 7家，稳健级

28 家，受管理级 38家，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7-1 贯标企业规模 

地区 量化管理级 稳健级 受管理级 初始级 合计 

北京 3 5 5 0 13 

广州 0 8 1 0 9 

天津 1 3 4 0 8 

贵阳 1 7 0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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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0 3 0 0 3 

南京 1 1 0 0 2 

重庆 0 1 0 0 1 

杭州 1 0 0 0 1 

上海 0 0 0 0 0 

┆ ┆ ┆ ┆ ┆ ┆ 

福州 0 0 0 0 0 

数据安全方面，各重点城市都出台了相关政策规范，从数量上来

看，重庆发布了 7项与数据安全相关规范，含盖了国土资源、航空航

天、政务等方面；贵阳出台了 6 个与数据安全相关的政策规范；北京

和深圳发布了 5项与数据安全相关的政策规范；上海和福州出台了 3

项与数据安全相关的政策规范；广州和南京都出台了 2项关于数据安

全的政策规范；其余包括天津在内的 9个重点城市都出台了 1 项关于

数据安全的政策规范。 

表 7-2 数据管理完善度 

地区 数据安全相关标准规范名称 数量 

北京 

北京市《政务数据分级与安全保护规范》 

5 

《北京市公共数据管理办法》 

《北京市政务信息资源管理办法(试行)》 

《北京市交通出行数据开放管理办法(试行)》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生态监测数据管理暂行办法》 

上海 

《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 

3 
《上海市公共数据和一网通办管理办法》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互联网公开相关司法数据的若干规定 

（试行）》 

天津 《天津市数据安全管理办法(暂行)》 1 

http://scjgj.beijing.gov.cn/hdjl/myzj/bzzxdyjzj/202104/t20210427_2374975.html
http://www.beijing.gov.cn/ywdt/gzdt/201905/t20190506_1827140.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1905/t20190522_60694.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1911/t20191105_483739.html
http://yllhj.beijing.gov.cn/zwgk/fgwj/qtwj/201911/t20191130_766877.shtml
https://www.shanghai.gov.cn/cmsres/eb/ebab7eb109ce4e72a3636eb7e57abd5b/092a63c7845bf27dd7a5a3ae78ebda9d.pdf
https://www.shanghai.gov.cn/cmsres/eb/ebab7eb109ce4e72a3636eb7e57abd5b/092a63c7845bf27dd7a5a3ae78ebda9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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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成都市公共数据管理应用规定》 1 

沈阳 《沈阳市政务数据资源共享开放条例》 1 

呼和浩特 《公共大数据安全管理指南》 1 

武汉 《武汉市大数据安全管理条例》 1 

郑州 《郑州市政务数据安全管理暂行办法》 1 

西安 《西安市政务数据资源共享管理办法》 1 

杭州 《政务数据共享安全管理规范》 1 

长沙 《长沙市政务数据资源管理暂行办法》 1 

南京 
《DB3201/T 1040-2021政务数据安全管理指南》 

2 
《南京市政务数据管理暂行办法》 

广州 
《广州市政务信息共享管理规定》 

2 
《广州市党政机关电子邮箱系统安全使用管理规范》 

福州 

《福州市政务数据资源管理办法》 

3 《福州市公共数据开放管理暂行办法》 

《福州市政务数据资源共享开放考核暂行办法》 

深圳 

《深圳市卫生健康数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5 

《深圳市公共住房房源数据规范》 

《区域医疗运营管理信息数据规范（征求意见稿）》 

《公共图书馆统一服务业务统计数据规范》 

《深圳市政府网站管理办法》 

贵阳 

《贵阳市政府数据资源管理办法》 

6 

《贵阳市电子证照基础数据库运行管理办法》 

《贵阳市市级政务大数据应用项目（服务类）管理办法》 

《贵阳市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实施办法》 

《贵阳市大数据安全管理条例》 

重庆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网络及数据安全规范》 

7 《重庆市公共数据开放管理暂行办法》 

《重庆市政务数据资源管理暂行办法》 

http://gk.chengdu.gov.cn/govInfo/detail.action?id=99573&tn=6
http://www.changsha.gov.cn/szf/ywdt/zwdt/202107/t20210708_10046368.html
http://amr.nanjing.gov.cn/ztzl/bzhzl/njsdfbzqwgk/202105/t20210521_2944801.html
http://wjw.sz.gov.cn/hdjlpt/yjzj/answer/11183
http://www.sz.gov.cn/szzt2010/wgkzl/jcgk/jcygk/zdzcjc/content/post_1904137.html
http://wjw.sz.gov.cn/hdjlpt/yjzj/answer/7203
http://www.sz.gov.cn/hdjl/jgfk/content/post_8075604.html
http://www.guiyang.gov.cn/zwgk/zfxxgks/fdzdgknr/lzyj/xzgz/xxyxzfgz/202004/t20200422_56185932.html
http://zwfw.guizhou.gov.cn/article.do?nid=2a358837bf764126a0887e20dc154796&areacode=520100
http://www.guiyang.gov.cn/jdhy/jdhyzcjd/jdhyzcjdwzjd/202003/t20200304_53166853.html
http://www.guiyang.gov.cn/jdhy/jdhyzcjd/jdhyzcjdwzjd/202005/t20200526_60598678.html
http://www.guiyang.gov.cn/zwgk/zfxxgks/fdzdgknr/lzyj/xzgz/cabj/202001/t20200117_43576152.html
http://www.cq.gov.cn/zwgk/zfxxgkml/szfwj/xzgfxwj/szfbgt/202009/t20200918_8837781.html
http://www.cq.gov.cn/zwgk/zfxxgkml/szfwj/zfgz/zfgz/201908/t20190809_88364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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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科学数据管理办法的通知》 

《重庆市地理国情数据动态更新管理办法》 

《重庆市航空航天遥感影像数据统筹管理办法》 

《重庆市地下管线数据动态更新管理办法》 

8 重点城市大数据创新发展评价结果 

8.1 重点城市大数据创新发展评价结果 

 

图 8-1 创新发展指数 

根据重点城市的大数据创新发展指数显示，北京、深圳大数据创

新发展指数均在 90 以上位于第一梯队；上海、广州等重点城市创新

发展指数在 80 以上位于第二梯队；包含杭州在内的其余重点城市创

新发展指数均在 50以上位于第三梯队。 

创新发展情况分别从创新环境、创新成果和人才保障三个方面进

行考量。 

http://www.cq.gov.cn/zwgk/zfxxgkml/szfwj/qtgw/201901/t20190107_8614156.html
http://www.cq.gov.cn/zwgk/zfxxgkml/szfwj/xzgfxwj/szfbgt/201707/t20170725_8837561.html
http://www.cq.gov.cn/zwgk/zfxxgkml/szfwj/xzgfxwj/szfbgt/202102/t20210209_8892494.html
http://www.cq.gov.cn/zwgk/zfxxgkml/szfwj/qtgw/201707/t20170725_86140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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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创新环境指数 

从创新环境指数来看，北京创新环境指数最高，位列第一；深圳

创新环境指数为 89.53，位列第二；上海创新环境指数为 82.07，位

列第三；其余重点城市的创新环境指数均在 70 以下，总体差距不大。 

 

图 8-3 创新成果指数 

创新成果指数方面，北京位列第一；深圳创新成果指数为 98.52，

位列第二；南京创新成果指数为 89.40，位列第三；杭州创新成果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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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 84.65，位列第四；其余重点城市的创新成果指数均在 80 以下，

与位列第一的北京差距明显。 

 

图 8-4 人才保障指数 

人才保障方面，重点城市中上海、北京、广州的人才保障指数均

在 90以上，位于第一梯队；深圳、重庆、西安的人才保障指数在 80

以上，位于第二梯队；包含武汉在内的 11 个重点城市人才保障指数

在 80 以下，位于第三梯队。上海、北京、广州相对于其他重点城市

在人才保障方面优势较大。 

8.2 重点城市大数据创新发展情况分析 

8.2.1 创新环境 

创新环境指标主要从企业技术中心规模、研究交流平台规模、R&D

经费投入强度三个方面进行评估。 

企业技术中心规模方面，北京以 85 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高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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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其次上海和天津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数量为 56和 51；包括

成都在内的 12个重点城市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的数量在 10-40之间；

呼和浩特和福州市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数量较少，均在 10家以下。 

 

图 8-5 企业技术中心规模 

从大数据领域的研究交流平台规模来看，北京现有包含北京大数

据协会在内的 25 所大数据研究机构、联盟/协会，数量较多；深圳、

贵阳、重庆和呼和浩特紧随其后；其他重点城市均在 10个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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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 研究交流平台规模 

国家高新区建设方面，17 个重点城市都已经建立了国家级的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其中重庆 4 个、上海 2 个，其余 15 个重点城市

分别都建设有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表 8-1 重点城市高新区 

地区 高新区名称 

北京 中关村科技园区 

天津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呼和浩特 呼和浩特金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沈阳 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上海 

上海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上海紫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南京 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杭州 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福州 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郑州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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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长沙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广州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深圳 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重庆 

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璧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荣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永川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成都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贵阳 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西安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全国目前共有 8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分别是贵州大数据综

合试验区、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珠三角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上海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河南省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重庆国

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沈阳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以及内蒙古国家大数据

综合试验区，涵盖 9 个重点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郑州、贵阳、沈阳、重庆、呼和浩特。通过设立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有效促进大数据制度创新、数据资源共享开放、数据要素交易流通、

数据应用深入创新、数据产业聚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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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7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R&D 经费是指统计年度内实际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

展的经费支出，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占 GDP 比重（%））能够

反映区域的研发投入情况。比重最高的是北京为 6.31%；其次为郑州、

西安、深圳、上海，R&D 经费投入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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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8 R&D经费投入强度 

8.2.2 创新成果 

从 17 个重点城市的知识产权授权规模上来看，北京、深圳、上

海、广州、杭州、南京、成都、武汉等城市拥有的知识产权数量占全

国的绝大多数，2020 年专利授权数量均在 4000 件以上。 

 

图 8-9 知识产权授权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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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人才保障 

在人才培养方面，从设立大数据相关专业的高校数量来看，高校

数量排名前五位的重点城市中，上海共有 24 所高校开设了与大数据

相关的专业，其次是北京、深圳、武汉、西安、重庆；17 个重点城市

当地高校均开设了大数据相关专业，为大数据产业发展、创新发展提

供了高素质人才，保障了大数据人才资源的储备。 

 

图 8-10大数据专业规模 

就 R&D 人员规模来看，上海的研究人员数量最多，达到了 29.33

万人；广州和北京的研究人员数量分别为 22.9 万和 16.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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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1 R&D 人员规模 

随着各地高校的招生政策和人才引进政策的出台，各地的人才储

备保障力度逐渐增强。其中，重庆市对两院院士安家补助费为 200万

元、国家级奖项获得者以及国家“863”、“973”重大科研项目主持

人安家补助费 100 万元、各类杰出人才安家补助费 30 万元；西安对

划分的 A、B、C、D 类引进人才也有相关的购房补贴、租房补贴以及

人才公寓等安居方式，其中对 A 类人才按实际购房金额的 50%，最高

100 万元发放购房补贴，B 类人才按实际购房金额的 50%，最高 70万

元发放购房补贴，C类人才按实际购房金额的 50%，最高 40 万元发放

购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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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展望 

9.1 跨区域数据共享将持续深化 

随着各地政务数据开放共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各省市分级维

护、协同共享的数据资源体系将逐渐建立。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深化

“放管服”改革，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跨区域数据共享势在必行。

未来，将形成以国家平台为枢纽实现重点领域跨区域数据共享，以省

市联合实现更为广泛的惠民应用的新格局。 

国家层面正在积极推动跨区域数据共享相关政策和平台支持。

《关于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

（发改高技[2020]1922 号）明确提出“深化政务数据共享共用。充分

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发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数据交换

通道的支撑作用，建立健全政务数据共享责任清单机制，拓展政务数

据共享范围。加快建设完善数据共享标准体系，解决跨部门、跨地区、

跨层级数据标准不一、数据理解难、机器可读性差、语义分歧等问题，

进一步打破部门数据壁垒”。同时，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国

家发改委为地方提供公共资源交易数据，解决公共资源交易中市场主

体跨区域业绩难以验证等问题。 

各地也在积极探索推进跨区域数据共享应用。2019 年 11月，《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发布，提出将规划建设长

三角数据中心、一体化示范区智慧大脑，通过三地跨区域数据共享，

实现交通、旅游、文化、环保等“智能+”场景的应用。2020年 5 月



 55 

 

11 日，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三地签署《示范区改革备忘

录》，将推进示范区政务大数据共享架构体系建设，实现跨区域数据

共享和业务协同。2021 年 2月，北京市与广东省、海南省、河南省、

江西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部门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大力推进跨区

域数据共享应用，共同提升跨区域政务服务水平，推动四省一市人员

往来和经贸合作更加密切、更加便捷。2021年 3 月，雄安新区公共服

务局首个通过跨区域数据共享方式，优化企业注册登记服务的应用正

式上线，通过开发“审批小助手”软件，对接京津冀区块链数据共享

平台，实时获取北京市企业营业执照数据、核验北京户籍信息，快速

准确完成申请材料的核验，审批时间压缩 50%以上，大幅提高雄安新

区审批效率，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简更快、体验更优。 

9.2 数据治理体系建设将更加注重隐私保护 

自 2014 年部分省市陆续成立大数据局开始，全国各省级政府、

副省级和地级市政府相继成立了专门的职能机构，对政府内部的数据

进行统一协调管理。但随着大数据应用的不断深入，也催出诸多隐患，

如侵犯个人隐私、泄露国家机密、数据权属不明、数据垄断以及不正

当竞争等。因此，以隐私安全保护、数据立法等为核心的数据治理体

系建设已成为必然趋势。 

纵观国内外，各种隐私计算联盟也在不断组建，隐私安全计算的

基础研究如火如荼。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采用了差分隐

私技术，实现了对 3.3 亿美国居民人口普查的同时，保证这些数据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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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位”到个人，从而保护个人隐私。国内为助力新冠疫情防控而

开发的病毒基因组隐私计算平台等，也均体现了隐私计算技术在多领

域、多行业的加速应用。 

目前，已有 128个国家在数据和隐私保护方面正式通过了相关立

法，约占全球国家总数的 66%，另有约 10%的国家已公布了相关立法

草案并在审议过程中。从 2015 年到 2020 年，全球范围内已具备数据

和隐私保护立法的国家数共上升了 11%。近年来，我国数据立法进程

不断加快。2020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

公布，确立了个人信息处理应遵循的原则，强调处理个人信息应当用

合法、正当的方式，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处理信息应遵循公开、

透明的原则；2021年 1 月 1日，《民法典》正式通过并生效；2021 年

6 月 1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将于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此外，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国家标准、地方

立法等也相继出台或更新。 

9.3 数据要素市场将更加注重模式创新 

我国的数据交易产业起步于 2014 年，各地政府积极支持。2014-

2016年间，国内大数据交易所呈井喷态势，国内先后成立了 13 家大

数据交易所/中心/平台。但随之而来的是各家运营情况大多不尽如意，

成交量远远低于预期，甚至很多已经陷入搁置、停运状态，主要原因

在于数据交易所的定位不明，配套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随着中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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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培育的愿景，以及新的市场环境和技术条件，大

数据交易市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2020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

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标志着数据已融入了我国经济价值创

造体系，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性资源、战略性资源和重要生产力。

2021 年 1 月 31 日，中央发布了《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

提出“加快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制定出台新一批数据共享责任清

单，加强地区间、部门间数据共享交换。研究制定加快培育数据要素

市场的意见，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等基础

制度和标准规范，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积极参与数字领域国际规

则和标准制定”。 

2020年以来，山东数据交易公司、湖南大数据交易中心、北部湾

大数据交易中心、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相继成立。其中，最具亮点

特色的是 2021 年 3 月成立的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以培育数据交

易市场、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为核心，立足京津冀，辐射带动全国，面

向全球提供金融科技基础设施。 

未来，大数据交易机构建设将从观念、技术、模式、规则、生态

等五个方面进行全新设计，着眼于数据要素赋能产业升级，着力于破

解数据交易痛点问题。 


